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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金概況 

一、設立宗旨： 

         為建造、修復、營運、管理本市文化資產與文化藝術設施，並推廣文化藝術與文

化創意產業而設立本基金。 

二、組織概況： 

      (一)本基金以臺南市政府文化局為主管機關。 

      (二)本基金來源為（1）臺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及本局循預算程序之撥款。（2）

本基金事業經營收入。（3）捐贈收入。（4）中央政府補助款項收入。（5）對外舉借

之款項收入。（6）本基金孳息收入。（7）其他收入。 

      (三)本基金之用途為（1）固定資產之購置或租賃支出。（2）文化資產與文化藝術設施

之建造、修復、營運及管理支出。（3）償還對外舉借款項之本息支出。（4）推廣文

化藝術支出。（5）推廣文化創意產業支出。（6）管理本基金所需費用支出。（7）其

他與本基金業務有關支出。 

三、基金歸類及屬性： 

         本基金係預算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凡經付出仍可收回，而非用於營業之作  

業基金，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貳、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前年度決算結果及上年度預算截至 111 年 4 月 30 日止執行情形)： 

一、前年度決算情形： 

1.前年度(110 年度)業務總收入 1 億 8,663 萬 4 千元，較預算數 1 億 8,753 萬 5 千元，

減少 90 萬 1 千元，約 0.48%。      

2.業務總支出 2 億 1,633 萬 9 千元，較預算數 1 億 6,996 萬 4 千元，增加 4,637 萬 5 千

元，約 27.29%，主要係考古鑽探調查計畫辦理超支併決算，增加費用所致。 

二、上年度已過期間(截至 111 年 4 月 30 日止)預算執行情形： 

1.業務總收入 5,595 萬 8 千元，較預算分配數 7,541 萬 5 千元，減少約 1,945 萬 7 千元

元，約 25.80%，主要係受疫情影響遊客人數不如預期，致門票收入等減少。 

2.業務總支出 6,209 萬 5 千元，較預算分配數 7,962 萬 1 千元，減少 1,752 萬 6 千元，

約 22.01%，主要係受疫情影響收入減少，相關成本與費用隨之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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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業務計畫 

    一、營運計畫： 

為建造、修復、營運、管理本市文化資產與文化藝術設施，並推廣文化藝術與文化 

創意產業，本年度擬辦理下列之業務： 

1.各古蹟及景點加強環境美化及清潔維護。              

2.停車場 1 處自行經營管理、1 處委外經營管理，以便增加收益。 

3.各古蹟及景點設施及文物加強維護及充實，吸引觀光客參觀，增加效益。 

4.古蹟及景點門票收費 7 處，紀念品展售部 11 處，服務遊客，增加效益。 

5.各古蹟或景點共 30 處，全部或部分委外經營，收取權利金。 

6.考古中心進行考古調查監測等工作，並收取辦理遺址調查試掘收入。 

二、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與其資金來源及其投資計畫之成本與效益分析：  

  (一)本年度預算總額 124 萬元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部分 124 萬元 

分年性項目 0 萬元 

 一次性項目 124 萬元  

(二)資金來源 124 萬元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部分 124 萬元 

自有資金 124 萬元 

(三)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其資金來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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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度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來源 

單位：新臺幣千元 

 

機械及設備

16.13%

交通及運輸設備

16.13%

什項設備

67.74%

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

機械及設備

交通及運輸設備

什項設備

營運資金

100.00%

資金來源

建設改良擴充     112 年度預算 資金來源    112 年度預算 

機械及設備 

交通及運輸設備 

什項設備 

200 

200 

840 

營運資金 

 

          1,240 

合          計 1, 240 合       計           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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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算概要 

一、業務收支及餘絀之預計： 

(一)收入部分： 

1.本年度業務收入 2 億 1,949 萬 5 千元，與上年度預算數 2 億 2,612 萬 1 千元，

減少 662 萬 6 千元，約 2.93％，主要係隆田文化園區門票收入等減少所致。 

2.本年度業務外收入 1 萬 6 千元，與上年度預算數 1 萬 6 千元相同，主要係利

息收入。  

(二)支出部分： 

本年度業務成本與費用 2 億 1,653 萬 7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2 億 762 萬元，增加

891 萬 7 千元，約 4.29％，主要係考古中心調查等支出增加及新成立文化資產科學

檢測研究中心所致。 

 

 

112 年度收入、成本與費用及賸餘 

勞務收入

63.85%

銷貨收入

28.90%

租金及權利金收入

6.07%

其他業務收入

1.17% 業務外收入

0.01%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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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收       入   112 年度預算 成本與費用及賸餘  112 年度預算 

業務收入 

  勞務收入 

  銷貨收入 

  租金及權利金收入 

  其他業務收入 

業務外收入 

  財務收入 

219,495 

140,162 

63,450 

13,322 

2,561 

16 

  16 

業務成本與費用 

  銷貨成本 

  業務費用 

  管理及總務費用 

本期賸餘 

216,537 

33,000 

30,343 

        153,194 

2,974 

收入總額 219,511 成本、費用及賸餘總額         219,511 

銷貨成本

15.03%

業務費用

13.82%

管理及總務費用

69.80%

本期賸餘

1.35%

成本與費用及賸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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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 5 年 收 入 與 費 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08年度決算 109年度決算 110年度決算 111年度預算 112年度預算 

收入      

  業務收入 191,014 178,602 185,728 226,121 219,495 

  業務外收入 392 935 906 16 16 

收 入 合 計 191,406 179,537 186,634 226,137 219,511 

費用      

  業務成本與費用 195,408 177,749 216,339 207,620 216,537 

  業務外費用 649 777 - - - 

費用合計 196,057 178,526 216,339 207,620 216,537 

本期賸餘(短絀－) -4,651 1,011 -29,705 18,517 2,974 

196,057 

178,526 

216,339 
207,620 

216,537 

 -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108年度決算 109年度決算 110年度決算 111年度預算 112年度預算

收入合計 費用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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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餘絀撥補之預計： 

    112 年度預計本期賸餘 297 萬 4 千元，前期待填補之短絀 1,492 萬元，撥用賸餘填補

累積短絀 200 萬元，折減基金填補短絀 1,292 萬元，期末未分配賸餘 97 萬 4 千元。                                

三、現金流量之預計： 

(一)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376 萬 5 千元，包括本期賸餘 297 萬 4 千元、提列折舊 954

萬 8 千元、攤銷 11 萬 8 千元，流動資產淨增 1,188 萬 5 千元，流動負債淨增 301

萬元。 

(二)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27 萬元，係增加固定資產 124 萬元及無形資產 3 萬元。  

(三)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250 萬 5 千元，係期末現金 1,096 萬 8 千元，較期初現金

846 萬 3 千元增加之數。 

四、補辦預算事項： 

(一)辦理臺南考古中心工作站作業購置相關設備，所需經費 93 萬 3 千元，於 111 年

度先行辦理，並於 112 年度補辦預算。(經臺南市政府 111 年 6 月 13 日府主基字

第 1110757954 號函核定) 

 

 

 

 

112 年度賸餘分配 

填補累積短絀

67%

未分配賸餘

33%

按分配程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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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按分配程序分   112 年度預算 按所得對象分  112 年度預算 

填補累積短絀 

賸餘撥充基金數 

解繳公庫淨額 

未分配賸餘 

2,000         

- 

- 

974 

臺南市政府所得 

留存非營業基金 

             - 

          2,974 

合     計 2,974 合        計           2,974 

 

 

 

 

 

臺南市政府所得

0%

留存非營業基金

100%

按所得對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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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08年度決算 109年度決算 110年度決算 111年度預算 112年度預算 

賸餘分配      

 填補累積短絀 

 解繳公庫淨額 

4,651 

- 

- 

- 

16,785 

- 

- 

- 

      2,000 

- 

 未分配賸餘 15,774 16,785  35,582 974 

 合      計 20,425 16,785 16,785 35,582 2,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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